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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與國立成功大學司法實習合作協議 

 

立協議書人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國立成功大學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

為增進乙方法律系學生「結合理論與實務」的學習，使學生修習法院司法實

務技能及培養法律人應有的專業倫理，並訓練學生協助甲方整理案件資料等業務，

雙方基於培訓人才，共同推展實習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，合作辦理司法實

習課程，訂立以下協議，以資遵循。 

 

一、本課程由乙方法律系開設司法實習課程，供大學部三年級生以上學生及碩士

班研究生選修，預計每年至多招收 16 名學生（下稱實習生，此項名額，得

由雙方協議適當增減）。  

二、本課程由乙方聘請甲方所屬法官擔任授課及指導實習（下稱導師），其鐘點

費按教育部定標準給付之。 

三、本課程分為兩階段：在校授課階段與法院實習階段。 

在校授課階段，預計 18 小時，原則上每週上課。但得由導師於開學時與實

習生協商上課時段。 

法院實習階段，預計 96 小時，於暑假期間到甲方實習。實習分二梯次，每

梯次 8 人。第一梯次，自每年 7 月 1 日至 31 日止；第二梯次，自每年 8 月

1 日至 31 日止，每天 6 小時，每週 4 天。應全程到課，但有特殊情事，經

實習生報請實習單位所屬科長准假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在校授課階段之授課内容，由導師決定。 

法院實習階段之實習計畫内容，由雙方依專業學習及實務訓練需求，共同研

議決定。 

五、實習生不支領報酬。 

六、實習生赴甲方實習前，乙方應使其充分明瞭實習工作内容及相關義務。實習

期間，乙方法律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，不定期安排教師赴甲方訪視實習生，

負責校外實習溝通及聯繫工作。 

七、實習生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協助甲方處理訴訟、非訟等事件及其他

交辦業務；惟不得涉及審判中個案或個人隱私資料。 

八、實習生之配置，由甲方視業務需求妥適分配。 

九、實習生應於甲方指定之處所處理事務，並自備文具或其他必需用品。 

十、實習糾紛或爭議由甲乙雙方協商處理，並得提交乙方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處

理。 

十一、實習生應簽署同意書（如附件），聲明確實遵守有關保密、迴避等規定。

如有違反，甲方得立即終止其實習，追究民事、刑事責任，並通知乙方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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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規議處。 

十二、實習生應遵循導師及實習單位所屬科長之指示，處理法院事務，並定期填

寫繳交實習工作日誌。 

十三、實習生實習期滿後，導師應於實習期間終了後 15 日內，審酌實習生之在

校授課階段之表現，並依據工作日誌及甲方實習考核表，考核其法院實習

階段工作績效、研究能力、學習表現及態度、待人處事及差勤狀況，評定

分數送交乙方；並由甲方開具實習證明，成績及格者，由乙方授與學分。 

十四、實習期滿全勤且經授課教師評定特優者，得由雙方發給獎狀，以資獎勵。 

十五、實習課程結束後 2 個月內，雙方應舉行座談，檢討實施成效及改善措施。 

十六、本司法實習合作協議，甲方得因業務或其他特殊原因，暫停或停止辦理，

乙方亦同。 

十七、本合作協議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於必要時，雙方得適時調整及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協議書人： 

甲  方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（機關用印） 

代表： 董武全 院長      （代表人用印） 

電  話： 06 295 6566 

地  址：70802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 308 號 

實習單位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
 

乙  方：國立成功大學      （學校大印） 

代表： 蘇慧貞校長        （代表人用印） 

電  話： 06 275 7575 

地  址： 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

執行學生校外實習系所：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1 月 1 2 日 
 

 

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q=%E5%8F%B0%E5%8D%97%E5%9C%B0%E6%96%B9%E6%B3%95%E9%99%A2&sxsrf=ALeKk02CICwj5an1xgQimGAMGDSci879HQ%3A1620273206600&source=hp&ei=NmiTYPTfIYaRoAT88KmYCQ&iflsig=AINFCbYAAAAAYJN2Rpyr4yyAUeRFZMKFa81a45Nb_YPi&oq=%E5%8F%B0%E5%8D%97%E5%9C%B0%E6%96%B9%E6%B3%95%E9%99%A2&gs_lcp=Cgdnd3Mtd2l6EAMyAggAMgIIADICCAAyAggAMgIIADICCAAyAggAMgIIADICCAAyAggAOgUIABCxAzoECCMQJzoICAAQsQMQgwE6BAgAEEM6CggAELEDEIMBEENQ6g1YhTxgl0BoA3AAeAGAAacBiAG6C5IBBDI3LjGYAQCgAQGqAQdnd3Mtd2l6&sclient=gws-wiz&ved=0ahUKEwj00qmHlLTwAhWGCIgKHXx4CpMQ4dUDCAk&uact=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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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司法實習課程實習生同意書 

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學生__________ 自願至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擔任無給

職之實習生，協助處理法律事務，實習期間，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，至    年 

月   日止。茲同意遵守下列條款： 

—、（注意義務） 

實習生就協辦或承辦之事務，應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。 

二、（保密義務） 

於實習期間，因協助處理訴訟、非訟事件及其他交辦業務而知悉之一切事項，

不得以任何形式及方法擅自利用、揭露、洩漏、散布、販售、移轉或交付予

任何第三人。 

三、（持有資料之義務） 

於實習期間持有之卷宗、證物、文書、圖畫或物品，不得擅自攜出，亦不得

以任何形式及方法擅自利用、重製、揭露、洩漏、散布、販售、移轉或交付

予任何第三人。 

四、（迴避義務） 

協辦或承辦第二點所定事務，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立即向實習單位

所屬主管報告，並自行迴避該事務： 

（一）實習生為事務當事人或被害人。 

（二）實習生現為或曾為事務當事人或被害人之配偶、八親等內之血親、五

親等內之姻親。 

（三）實習生與事務當事人或被害人訂婚約。 

（四）實習生或其配偶、前配偶八親等内之血親、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、家

屬與事務當事人或被害人間有利害關係。 

（五）實習生現為或曾為事務當事人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、家屬。 

（六）實習生現為或曾為事務當事人或被害人之案件代理人或輔佐人。 

（七）實習生現為或曾為事務之告訴人、告發人、證人、鑑定人或關係人。 

（八）實習生曾參與事務之裁判、仲裁或執行程序。 

五、（違反效果） 

實習生如違反第一至第四點規定者，法院得立即終止其實習，追究民事、刑

事責任，並通知學校依校規議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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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生簽名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:  

聯絡電話： 

電子郵件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地址： 

家長簽名： 

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
